
申請資格

基本條件

● 大學校院暨研究所(碩士班、博士班)之中華民國籍在學學生
● 長期以實際行動關注社會問題並具體展現領導力、影響力，在未來願意持續

為永續發展積極付出
● 學業成績總平均達規定標準以上

成績規定
● 114-1學業成績總平均在80分以且無任何一科低於70分

其他

● 未獲頒本會永續力獎學金者
● 非本基金會創辦人家族親屬


